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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登记业务评价操作说明 

 

一、二维码评价 

  扫一扫受理回执上的评价二维码进行评价。 

 

 

二、网上大厅评价 

第 1 步：点击评价按钮 

 
第 2 步：对业务进行评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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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步：点击提交,生成评价 

 

三、统一“好差评”评价 

通过全市“一网通办”平台办理的业务，可在“我的

办件”中，点击“评价”进行评价。 

第 1 步：登录一网通办平台，点击用户，进入“我的

办件”或直接点击右侧的“统一好差评”后点击“我要评价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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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步：在“我的办件”中选择需要评价的业务，点

击“评价” 

 

第 3 步：进行评价，提交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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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窗口评价 

在窗口办理完业务后，通过评价仪进行评价。 


